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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西气东输工程税收等问题的意见 

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2003 年 7 月 17 日发布 发改办能

源[2003]586 号） 

财政部办公厅： 

你部《关于征求对<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西气东

输工程税收问题请示>意见的函》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2001 年 12 月 12 日，经国务院批准，我委以计产业

[2001]2857 号文印发了审批西气东输管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

通知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关于西气东输工程支持新疆地区经

济建设政策问题，《通知》中明确：“适当调整增值税与所得税

征缴政策，支持新疆地区经济建设。凡西气东输管道运输所缴付

的营业税全部返给新疆，并从西气东输经营活动直接征缴的增值

税和所得税中央分税部分中再拨出相应的比例返给新疆”。 

二、关于将营业税、增值税、所得税三个税种的有关税收均

留在新疆或返还新疆。 

（一）西气东输工程的建设意义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变新疆的

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，要体现东部对西部，特别是对新疆少数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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